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招标文件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竞争性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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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招标
竞争性报价文件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家福）现对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招标项目进行竞争性报价，诚邀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报价。
一、项目简介
1.项目名称：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招标
2.项目编号：2024BDJTFW00063
3.项目地址：合肥市
4.项目内容：完成合家福公司合肥地区门店（现有85家门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期满复评咨询及评审工作。
5.项目概算：人民币88000元/三年。
二、报价人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提供一份同类项目服务业绩合同。
 3.报价人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以评审当日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信息为准。如网站未收录被查询企业信息视为不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
 3.1报价人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3.2报价人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3.3报价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3.4报价人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三、响应文件编制要求
1.《响应文件》须包含：附件二格式1-5内容； 
2.《响应文件》一份，须按要求的格式填写、签署和盖章，文件内文字、数字、证明资料及公章须清晰完整，如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可能导致报价无效。
3.《响应文件》须密封在档案袋内于提交截止时间前送达或快递至指定地点，逾期不予受理。
四、报价说明
1.报价为完成附件一《合同》所列全部内容的价格。
2.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概算，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3.报价有效期：从报价文件提交截止之日算起  30 个日历日。
五、评审方法
1.评审方法：有效最低价法，是指报价人《响应文件》满足本项目《竞争性报价文件》所列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人为成交候选人。
2.如两家及以上有效报价人报价相同且最低的，须再次进行报价，直至产生最低报价；
六、合同签订：本项目成交后，甲（采购人）乙（成交供应商）双方签订附件一《合同》，乙方须严格履行合同所列相关责任和义务。
七、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4年 10月14日14：00（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响应文件提交地点：合肥市黄山路596号A楼合肥百大集团10楼1007室，文件接收人：朱工：0551-63453877。（如有快递竞价文件，请邮寄顺丰标快，若使用同城或其它快递业务导致的未能及时收悉、遗失等情况，概不负责。）
八、联系人及电话：（项目情况咨询）何工 139 5606 4555；（意向报价人如有疑问可来电垂询）
		2024年 9月 30日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一：《合同》
[bookmark: OLE_LINK1]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书
甲方（招标人）：
乙方（中标人）：
一、咨询的目的、范围
1．甲方为顺利开展安全标准化建设，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基础管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确保企业安全标准化达到标准要求，特委托乙方为其进行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以下简称为咨询）服务。
2．甲方安全标准化覆盖的范围（按照取得营业执照法人情况评审授牌）：
	单位一：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沿河路等82个门店）

	单位二：
	 百大购物中心马鞍山路店

	单位三：
	合肥蜀山合家福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二、委托内容
安全标准化咨询程序包括以下基本阶段：1.初始评审；2.策划；3.宣贯；4.培训；5.咨询指导；6.发布实施；7.企业自评；8.符合性评审；9.考评不符合项整改；10.考评前准备；11.考评结束。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咨询的内容：  1~11阶段
三、甲方拟实现安全标准化达标级别：叁   级（大写）
四、咨询服务工作启动的条件
1．合同生效；2.收到完整的附件内容和资料；3.收到第十款规定的相关费用。
五、双方责任
双方共同认识到，为了体现安全标准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监督管理原则，甲方是安全标准化体系的计划、实施、检查、改进的主体，乙方按照要求分阶段进行工作；双方还认识到由于安全标准化的实施需要有完善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台帐、档案、记录等文件，因此标准化实施的进度取决于上述文件的完整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一）甲方责任
1．主要负责人亲自安排、指挥、监督此项工作的开展并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
2．为乙方提供企业与安全标准化有关的管理和技术资料；
3．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和必备的生活及物质条件；
4．成立安全标准化办公室或小组，指定一名代表专门负责安全标准化工作；
5．协助和支持乙方的各项咨询工作，按咨询计划和要求开展工作。对乙方指导制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台帐、记录表格等定稿、会审、批准、发布并实施；
6．根据工作进度要求检查自身标准化的实施情况，进行自评，编制自评报告、不符合项报告，对考评不符合项采取纠正措施，以达到考评要求；
7．接受考评机构的现场考评并对考评机构提出的不符合项进行0整改；
8. 因甲方自身原因导致安全标准化工作未如期完成的，甲方负全责。
（二）乙方责任
1．派咨询工作组到甲方现场开展安全标准化咨询工作；
2．制定咨询实施方案；指导甲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
3. 协助企业整改，自评打分，编制自评报告和评审申请；
4．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5、负责指导甲方通过考评机构的考评
六、合同有效期限及咨询服务成果的验收办法
1．本合同有效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委托咨询所包含阶段的工作或至出现本合同第十款规定的情况；
2．如果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全部阶段的咨询，甲方通过考评机构的考评即为咨询合格。
七、保密约定
1．甲方不得将合同商务条款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
2．乙方不得将甲方经营、生产状况及技术信息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以下情况除外；
a）此合同签订前乙方已了解的信息或甲方已公开的信息；
b）国家法律、法规有要求时；
c）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考评机构等相关部门要求提供的。
八、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双方确定的联系人
	甲方人员：
	何明文
	电话：
	13956064555

	乙方人员：
	
	电话：
	


一方变更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因未及时通知对方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九、风险及违约责任
1．凡违背合同条款均视为违约。因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的继续执行变成不可能，本合同终止，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2．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经双方协商书面确认本合同延期或终止；
3.如甲方在乙方要求下完成全部整改，甲方如未通过安全标准化评审，乙方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评审费用。
十、费用、支付方式及期限
1.咨询服务费用:人民币（小写）
               人民币（大写）
2．支付方式及期限：
甲方支付给乙方上述咨询服务费用的方式:
1) 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任务并获取有效证书后，甲方以转帐方式一次性支付，乙方出具3%增值税专用发票。
2) 甲方开票信息：
账号名称：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4010071995274XQ
地址、电话：合肥市沿河路118号  0551-65616767
开户行及账号：招行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551902102010802	
3．其他约定：上述费用不含政府主管机关和考评机构因考评产生的整改等费用。
4. 服务周期：2024年   月    日至2027年    月    日。
5．甲方应将所有咨询服务费用汇入以下乙方指定的开户银行和账号：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十一、履约保证金
1.合同签署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仟元整，期限至合同终止且乙方无违约行为后退还。如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违约金、赔偿金等。
    2.履约保证金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卫岗支行 
    账号：551902102010708（转账时请备注“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招标项目履约保证金”）
   十二、不可抗力
1.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受战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严重的火灾、水灾、风灾、地震、洪水以及其它不能控制、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件的影响而无法执行合同，受影响的一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7天内出具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提交另一方当事人。如因不可抗力事件无法履行上述事宜的，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后7日内履行上述义务。
    2.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对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合同义务的延迟履行或不能履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该方当事人应在3日内以书面的方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消除的情况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3.双方当事人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其影响消除后3日内继续履行其合同义务，合同期限也相应延长。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超过30日，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终止合同。
十三、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四、其它
1.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获知甲方的经营、生产、商业、技术、图纸等秘密，乙方必须负责保密且不得作任何使用和外泄露。并且甲方也应该对乙方的设计、施工、产品、价格等进行保密且不得对外泄露。
2.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保管保养费和各种经济损失，应当在明确责任后10天内，按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
3.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有效期至合同期内单项工程质保期满。
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门店一览表

	序号
	属地
	门店
	地址

	1
	庐阳
	沿河路店
	庐阳区沿河路118号

	2
	蜀山
	南园店
	包河区宿松路金安花园1号楼

	3
	包河
	购物广场店
	包河区马鞍山南路502号

	4
	蜀山
	琥珀山庄店
	蜀山区琥珀山庄北村64幢

	5
	瑶海
	临泉东路店
	瑶海区临泉东路香格里拉花园旁

	6
	庐阳
	四牌楼店
	庐阳区徽州大道396号

	7
	高新
	高新店
	高新区长江西路与天通路交叉口

	8
	包河
	银杏苑店
	包河区徽州大道148号

	9
	蜀山
	国轩苑店
	蜀山区肥西路与清溪路交叉口

	10
	庐阳
	三孝口店
	庐阳区长江西路369号

	12
	包河
	南七店
	包河区金寨路与望江路交口商业大厦负二层

	13
	瑶海
	和平路店
	瑶海区和平路262号3号楼

	14
	庐阳
	宿州路店
	庐阳区宿州路96号鼓楼商厦负二层

	15
	瑶海
	全椒路店
	瑶海区大通路94号和平花园小区31幢B段一层

	16
	包河
	包河苑店
	包河区繁华大道包河苑小区

	17
	庐阳
	栖霞山庄店
	庐阳区阜阳北路与砀山路交口

	18
	包河
	滨湖新区店
	包河区滨湖新区西藏路滨湖家园

	19
	蜀山
	天鹅湖畔店
	蜀山区东流路天鹅湖畔小区东南角

	20
	庐阳
	颍上路店
	庐阳区颍上路上元公寓2#楼103-301

	21
	蜀山
	龙居山庄店
	蜀山区青阳北路459号龙居山庄

	22
	经开
	丹霞翠微苑店
	经开区芙蓉路与翡翠路交口西南角

	23
	蜀山
	绩溪路店
	蜀山区绩溪路238号

	24
	肥西
	翡翠花园店
	经开区紫蓬路翡翠花园小区

	25
	长丰
	中奥花园店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双凤大道中奥花园16#楼

	26
	经开
	清潭路店
	经开区清潭路滨湖前城小区

	27
	包河
	望湖城店
	包河区望湖城望湖中路

	29
	高新
	蜀南庭院店
	高新区望江西路4289号蜀山新天地商业街 C-1号楼

	30
	包河
	桐城南路店
	包河区桐城南路新里程花园1号商住楼

	31
	新站
	磨店购物广场店
	新站区文忠大道与前江路交口

	32
	蜀山
	港汇广场店
	蜀山区望江路与潜山路交口

	33
	包河
	天山大厦店
	包河区滨湖新区天山路355号

	35
	瑶海
	周谷堆店
	瑶海区月亮湾路商业街18栋125号

	36
	瑶海
	琥珀名城购物广场
	瑶海区长江东路与龙岗路交口

	37
	包河
	滨湖百大店
	包河区滨湖新区徽州大道5566号

	38
	肥西
	肥西百大店
	肥西县巢湖中路与派河大道交口

	39
	包河
	望湖北路店
	包河区南二环路199号好第坊综合服务楼101室

	40
	高新
	兴园店
	高新区集贤路兴园南区

	41
	高新
	太阳湾店
	蜀山区社岗路太阳湾养生公馆B2#楼

	42
	庐阳
	名门湖畔店
	庐阳区清源路文一名门湖畔百年街商业

	43
	新站
	合肥物流园
	瑶海区当涂北路百大物流中心

	44
	包河
	和昌中央城邦店
	包河区包河大道与花园大道交口东北角

	45
	肥西
	盛世桃源店
	经开区金寨路与石鼓路交口

	47
	庐阳
	红星路店
	庐阳区红星路22号114栋一层房产

	48
	包河
	九华山路店
	包河区九华山路21号4-101部分房产

	49
	包河
	心悦城店
	包河区滨湖包河大道与紫云路交口心悦城负一层

	50
	庐阳
	肥西路店
	庐阳区肥西路金安广场裙楼一层部分

	51
	蜀山
	淠河路店
	蜀山区淠河路20号省总工会干部学校

	52
	高新
	百大奥莱店
	肥西县明珠路88号百大奥莱购物中心二楼

	54
	包河
	金葡萄家园店
	包河区泰山路金葡萄家园商业街S5#104-110商铺

	55
	包河
	佳源广场店
	包河区滨湖新区庐州大道与洞庭湖路交口负一层

	56
	肥西
	肥西县盐务局店
	肥西县珍珠路肥西盐务局办公大楼一层

	57
	庐阳
	舒城路店
	庐阳区舒城路2号综合楼

	58
	肥东
	兴盈邻里中心店
	肥东县合店路19号肥东兴盈邻里中心一层

	59
	包河
	琥珀瑞安家园店
	包河区滨湖泉河路琥珀瑞安家园1幢楼一二层

	61
	肥西
	肥西金星和园店
	肥西宝成路金星和园农贸市场二层

	62
	瑶海
	来安花园店
	瑶海区来安路来安花园综合楼一层

	65
	包河
	靶场路店
	包河区宁国路与靶场路交口

	66
	高新
	南岗惠园店
	蜀山区磨子潭路与天龙路交口一层

	69
	新站
	瑶海西路店
	瑶海区瑶海西路中兴西湖花园

	71
	长丰
	泉河路店
	长丰县北城新区吴王路与兴岭路交口一、二层

	72
	包河
	昆仑御店
	包河区滨湖新区成都路华润昆仑府S6#104-109室

	74
	包河
	翡翠天际店
	包河区祁门路翡翠天际Co.life绚集-1层

	77
	肥西
	百大肥西物流园店
	肥西县严店镇百大物流园综合楼一层

	79
	庐阳
	新百花井店
	庐阳区寿春路156号

	80
	包河
	骆岗公园店
	包河区园博小镇一期S1片区9#楼

	82
	肥西
	肥西灯塔家园店
	肥西县上派镇灯塔路与宜城路交口西北角

	84
	肥西
	翡翠运河家园店
	肥西县翡翠路与青年路交口翡翠运河家园3#106室

	85
	包河
	滨湖沁园
	包河区滨湖新区福州路滨湖沁园B区南大门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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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响应文件格式》

格式1响应文件封面

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


响 应 文 件






报价人名称：
2024年 月 日



格式1报价承诺函

致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司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项目编号:  2024BDJTFW00063  ）号竞争性报价文件要求，我司代表（姓名）已被正式授权代表报价人（企业名称）提交下述文件：
⑴报价单位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负责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及联系方式
⑵报价人股权结构说明书
⑶报价人证明资料所列内容
⑷报价一览表、分项报价表等
同时，报价人宣布承诺如下：
⑴报价人已详细阅读全部文件（含修改澄清文件），并理解其实质性内容，同意承担其规定的全部义务和相关责任。
⑵报价人严格按照本文件的规定报价，如被确定为成交人后，将全面履行合同。
⑶报价人在交付报价保证金后，如出现窜通报价、成交后不签订合同等违规行为，采购人有权没收该保证金。
⑷报价人近三年来无骗取中标、重大违法、不良信用记录、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安全问题。
⑸报价人完全理解采购人不以最低报价作为确定成交人唯一标准的评审方式。
⑹报价人同意提供采购人可能要求的与其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特此承诺

                                          报价人（公章）：
                                企业法人或负责人（签名或签章）：
                                         二〇二四年  月  日         
  

格式2 报价单位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负责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及联系方式

  1.报价单位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企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2.报价单位授权代表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授权代表联系电话：



注：以上身份证信息须清晰可辨，如有必要可分两页制作。



格式3 报价人股权结构说明书

（投标单位名称）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成立的（企业性质）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万元，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和出资额如下：
    1.股东：，出资比例：%，出资额：万元；
    2.股东：，出资比例：%，出资额：万元；
    3.股东：，出资比例：%，出资额：万元；
    ……
单位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
本单位对上述说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说明

                                           报价人（公章）：
                                 企业法人或负责人（签名或签章）：
                                        二〇二四年 月 日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三十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采购人将查询所有报价人公开的工商行政注册信息，并进行横向比对，报价人之间如有上述条例规定的情形，相关报价人报价无效。



格式4  报价人证明资料

格式自拟，报价人自行编制，须包括以下内容：
    1.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业绩合同》；  
    2.针对本项目的技术说明资料；
    3.企业简介、通讯方式、开户银行名称及地址、税率说明等 ；
    4.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如有）。





























格式5 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百大合家福公司2024-2027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

	项目编号
	2024BDJTFW00063

	供应商全称
	

	一、技术响应承诺

	1
	服务质量标准
	是□/否□响应文件要求？

	2
	服务范围及期限
	是□/否□响应文件要求？

	3
	付款方式
	是□/否□响应文件要求？

	4
	备注
	上述内容如符合本项目要求填写“响应”即可。如有正偏离，可进行说明；负偏离视为响应无效。

	二、商务报价

	1
	含税总报价

	大写：人民币                   元/；
小写：￥                       元；

	2
	增值税专用发票
	税率：    %；

	注：1.含税总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概算（人民币88000元），否则视为响应无效。
   


报价人（盖章）：                          2024年  月  日

注：1. 供应商所报“技术响应承诺”内事项须满足或优于本项目文件要求；
2.本表内容根据谈判文件要求包括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和要求的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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